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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 

（人居三大会） 

2016年 10月 17日至 20日，基多 

临时议程*项目 6  

工作安排，包括设立附属机构及其他组织事项 

组织和程序事项 

  秘书处的说明  

 本说明中的提案根据 2016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印度尼西亚泗水举行的1.

联合国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所做

的决定编写。  

 一、 选举主席团成员 

 大会将按照其议事规则选举一名主席和其他主席团成员。按暂行议事规2.

则第 6 条的规定，大会将从与会各国代表中选举下列主席团成员：主席一人、

副主席 14 人
1
、东道国当然副主席一人、总报告员一人，以及依据第 46 条设立

（如若设立）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主席团成员将根据确保总务委员会具有代

表性的原则选出，其构成应符合第 11 条规则之规定。大会也可以选举其认为

履行职能所必需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二、 通过议事规则 

 大会将通过议事规则。暂行议事规则由 2015 年 12 月 22 日联大第 70/2103.

号决议核准，并经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通过的第 1/2016 号决定

（A/CONF.226/PC.3/24，附件一）修订，载于 A/CONF.226/2 号文件中。  

 三、 通过议程 

 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通过的第 2/2016 号决定建议的临时议程4.

                                                                 

* A/CONF.226/1。 
1
 非洲国家组、 亚洲及太平洋国家组、 东欧国家组、 西欧和其他国家组各三人；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组两人。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K16/079/16/pdf/K1607916.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K16/079/01/pdf/K1607901.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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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NF.226/1) 将提交大会，供其通过。 

 四、 工作安排 

 A.     日期和地点  

 大会将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在位于基多的本哈明•卡里翁厄瓜多5.

尔文化馆举行。大会将在尽可能最高级别举行。 

 根据联大 2014 年 12 月 19 日第 69/226 号决议，大会将包括八次全体会6.

议和六次高级别圆桌会议。  

 B.  全体会议 

 大会将举行八次全体会议，每天两次，从 10 月 17 日星期一到 10 月 20 7.

日星期四每天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各举行一次。 

 在 10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的大会正式开幕会议上，将审议程序和组织事8.

项，即：选举大会主席；通过议事规则及议程；选举主席以外的主席团成员；

设立主要委员会（若有需要）；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对大会报告的编写

工作进行安排；其他事项。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联大主席、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主席和大会秘书长将致辞。地方当局的一位代表和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的一位代表也将在开幕会议上致辞。  

 一般性辩论发言名单将以先登记者优先的方式确定，同时依照礼宾惯例，9.

确保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发言，其他代表团团长随后发言。欧洲联盟将作为

观察员列入发言名单。拟规定每次发言限时五分钟。将发布发言者名单。 

 除了与会国和欧洲联盟的代表，以下方面的代表可在时间允许和不开创10.

先例的情况下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a) 获联大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在

联大主持下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届会和工作的政府间组织和其他实体（暂行议

事规则第 60 条）；(b) 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第 61 条）；(c) 其他政府间组

织（第 62 条）；(d) 联合国有关机关（第 63 条）；(e) 区域委员会准成员（第

66 条）； (f) 地方当局（第 64 条）； (g) 非政府组织（第 65 条）。  

 10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举行的闭幕全体会议预计将听取六次高级别圆桌会11.

议的报告，然后通过大会成果文件和工作报告。  

 C. 高级别圆桌会议  

 大会将包括六次高级别圆桌会议，会议将着重确定执行新城市议程的具12.

体行动，以进一步加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圆桌会议将与全体会

议同时举行，但开幕和闭幕全体会议除外。 这六个会议按下列专题举行： 

 圆桌会议 1：不让任何人掉队：城市包容与繁荣（10 月 17 日星期

一，下午 3 时至 6 时） 

 圆桌会议 2：能抵御气候变化、可应对灾害的生态型城市（10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至 6 时）  

 圆桌会议 3：适当和负担得起的住房（10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3 

时至 6 时） 

 圆桌会议 4：综合战略规划和管理（10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至下午 1 时）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K16/079/01/pdf/K1607901.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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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会议 5：在各级并与所有行为体一起实施新城市议程（10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至 6 时） 

 圆桌会议 6：城市可持续发展融资（10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至下午 1 时） 

 每次高级别圆桌会议都有两位共同主席，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一位来13.

自发达国家，由大会主席与各区域组协商后，从出席大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及部长中指定。大会秘书长与筹备委员会主席团协商，将为每次会议确定最

多四名专题主讲人和 一名主持人。  

 高级别圆桌会议将具有互动性并鼓励多方利益攸关方参与，下列人员可14.

参加每次会议：所有与会国的代表；观察员、联合国系统相关实体和其他经认

可的政府间组织的代表至多 15 人；地方当局的代表至多 6 人以及主要群体和

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代表至多 6 人。鼓励与会国和其他与会方派尽可能最高

级别的代表参加各次会议。每名与会者可以带一名顾问。  

 考虑到没有排定的发言名单，发言顺序由共同主席斟酌决定，国家元首15.

或政府首脑级或部长级发言者优先发言，然后由其他利益攸关方的高级别代表

发言。高级别圆桌会议应力求在来自与会国的发言者与各利益攸关方的代表之

间达到平衡。为促进最大程度的参与，发言不应超过三分钟。 

 每次高级别圆桌会议都将首先由共同主席发言。高级别圆桌会议的摘要16.

将由共同主席在闭幕全体会议上口头介绍，并将列入大会的最后报告。  

 D. 会议安排 

 会议将于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3 时至下午 6 时举行。为保证尽量17.

高效地利用可得资源，所有会议都须准时召开。 

 如果场地允许，并行会议和其他活动（包括多利益攸关方的会议）将与18.

全体会议和圆桌会议同时举行。此类会议的口译服务将在“有资源可用时”提供。  

 大会与会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经认可的机构和非机构利益攸关方将19.

为与会方举办有关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特别活动，包括简报会、研讨

会 、 讨 论 会 和 小 组 讨 论 。 这 些 活 动 的 日 程 表 将 在 大 会 网 站

(https://habitat3.org/programme/)上提供。 

 E. 主要委员会 

 主要委员会若依照大会议事规则设立，将视需要与全体会议（除开幕和20.

闭幕全体会议外）并行开会。主要委员会将负责敲定任何未决事项。 

 F. 大会工作时间表 

 大会拟议工作时间表载于本说明附件。最新信息将登载在大会网站上， 21.

并将在大会日刊中发布。 

 五、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九名成员组成的全权证书委员会将依照大会议事规则任命。委员会将审22.

查各代表的全权证书，并应毫不迟延地向大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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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与会方 

 以下方面的代表可根据议事规则参加大会：国家、欧洲联盟、获联大长23.

期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大主持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的届会和工作的政府间

组织和其他实体、专门机构及相关组织、其他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有关机关、

各区域委员会准成员、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及其他主要群体。 

 七、 秘书处 

 大会秘书处将与东道国当局合作，为大会的组织工作提供支持。联大在24.

2012 年 12 月 21 日第 67/216 号决议中欢迎秘书长任命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人居署）执行主任担任大会秘书长，并代表联合国系统作为协调中心。  

 八、 文件 

 按照联合国以往各次大会遵循的惯例，大会正式文件包括会前、会期和25.

会后发布的文件。 

 同样，按照联合国以往各次大会遵循的惯例，建议大会报告的内容包括26.

大会决定、议事情况的简要记述、以及关于大会工作和全体会议所采取行动的

情况报告。 

 全体会议和高级别圆桌会议的摘要也应纳入大会报告。 27.

 所有大会文件将登载于大会网站。 28.

 九、 媒体报道 

 秘书处将为报道大会的记者编写新闻材料。此外，还将定期印发有关全29.

体会议和其他活动成果的新闻稿。所有相关文件均在大会网站上提供。 

 媒体采访区将播放全体会议、高级别圆桌会议以及新闻发布会的实况。 30.

将公布特别活动简报会和新闻发布会的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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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大会）（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拟议工作时间表 

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方案 

   
10 月 17 日星期一 

  

第一次全体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1 大会开幕 

 2 选举主席 

 3 通过议事规则 

 4 通过议程  

 5 选举主席以外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6 工作安排，包括设立附属机构及其他组织事项 

 7(a)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1 开幕词 

 8 一般性辩论 

第二次全体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8 一般性辩论 

高级别圆桌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圆桌会议 1：不让任何人掉队：城市包容与繁荣  

10 月 18 日星期二 
  

第三次全体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8 一般性辩论 

高级别圆桌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圆桌会议 2：能抵御气候变化、可应对灾害的生态

型城市 

第四次全体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8 一般性辩论 

高级别圆桌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圆桌会议 3：适当和负担得起的住房  

10 月 19 日星期三 
  

第五次全体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8 一般性辩论 

高级别圆桌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圆桌会议 4：综合战略规划和管理 

第六次全体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8 一般性辩论 

高级别圆桌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圆桌会议 5：在各级并与所有行为体一起实施新城

市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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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 议程项目/方案 

   
10 月 20 日星期四 

  

第七次全体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8 一般性辩论 

高级别圆桌会议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圆桌会议 6：城市可持续发展融资 

第八次全体会议   

 下午 3 时至 6 时 8 一般性辩论 

 9 高级别圆桌会议的报告 

 7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10 通过大会最后成果文件  

 11 通过大会报告  

 12 大会闭幕  

 

     

 


